
附件 1：

中药配方颗粒配送供应商遴选项目说明

一、供应商资格要求

1.须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及相应的经营范围；必须是山东省药品

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子系统通过资质审核的具备配送能力的药品配

送企业。

2.须具有《药品生产许可证》或《药品经营许可证》。

3.须具备保障药品配送的能力和条件，具有符合要求的药品物流

系统，能满足运输过程中药品储存的温湿度等要求，能及时、便捷、

高效供应各类药品，尤其是急救药品。

4.须拥有与配送业务相适应的仓储设备，配送企业仓储面积应满

足配送要求。

5.须具备完善的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，并能实现药品购进、储存、

销售、配送等环节全过程质量监控。

二、药品采购周期：1 年

货物采购合同期内，如遇山东省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子系统

价格调整，依据山东省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子系统价格执行。

三、遴选供应商数量：1家（不接受联合体参与本项目）

四、付款方式：以供应链金融、商票、银行电汇等方式，压批验

收合格入库后，根据实际入库数量按月结算，账期≥10个月。

五、项目要求

（一）质量保证



1、供应商保证采购的药品符合国家药品质量标准、手续齐全，

全部是 GMP 达标药品生产企业产品。

2、供应商负责全程跟踪药品质量，保证院方临床用药安全，杜

绝药品质量导致的医患纠纷。

3、由于药品质量问题而导致的相关责任如医患纠纷赔款、法律

法规规定的相关责任及其他相关损失，由供应商全部承担。

4、由于药品配送产生质量问题而导致药监部门没收、罚款，由

供应商全部承担。

5、药监部门按规定要求院方送检和院方抽检药品，检验的药品

由供应商承担，检验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。

6、院方自行送药监部门检验的药品，若药品无质量问题，由院

方承担送检药品及检验费用；若药品有质量问题，由供应商承担送检

药品及检验费用。

7、临近效期品种、滞销品种必须无条件退换，对验收时发现破

损和其他不合格者，应立即更换。

（二）价格管理

供应商须具备山东省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子系统网采资格，

院方对供应商药品价格执行情况进行审核监督。

（三）供应商必须保证，严格按照国家、省、市相关部门对药品

采购的相关要求实施配送。提供工作中需使用的相关设备、人员，相

关费用包含投标报价内。

（四）医院日常采购计划、急救药品采购计划发出后，供应商必



须按时将药品及时按需配送至院方，不得以各种借口，隐瞒市场货源，

凡未经院方同意，擅自拒绝按时配送的，将供应商未按时送到当批药

品货款价值的 30%在当批货款结算时给予扣除。

六、评分标准

序 主要内容及分值 评分方法

一 总体价格 3分

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价格为基准价，其价格

分为满分。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

列公式计算:

报价得分=(基准价/最后报价)*30%*10

注:小数点后保留 2位有效数字

二

工作方案

（包括药品配送、调换等）

6分

工作方案包括药品配送（含应急药品）、售

后服务方案，仓储规模能力情况等。

三 业绩 1分

供应商自 2025 年 1 月 1 日（以合同签订时

间为准）以来，每提供一个类似业绩得 0.5

分，最高得 1分。注：需将合同主要内容页

的复印件附至响应文件中，否则不得分。


